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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費減徵及抵減項目認定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為辦理耗水費徵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

減徵及抵減項目之認定與其申請程序及相關規範，爰訂定本要點。 

二、本辦法第六條名詞定義如下: 

（一）海淡水：指用水人取自海水經淡化處理所產生可利用之水，

並以專用管線供水系統供應者。 

（二）再生水：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認定減徵比例之再生

水使用來源，指取自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

理後可再利用之水，或於廢(污)水放流(或排放)點後，未排

入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再利用，以專用

管線供應用水人之水。 

（三）水污染防治費：指依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條繳納之水污染

防治費。 

三、用水人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減徵耗水費者，應向再生

水或海淡水供應者申請前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之供水量

證明文件，內容應包含供水單位名稱、供水對象、水源之輸水系統

配置、年總供水量及含有供水單位用印之正式文書。 

    前項用水人與再生水或海淡水供應者屬同一自然人、法人或設有代表

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時，應一併提出許可、驗收證明文件及供

水表計量紀錄作為證明文件。 

    使用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取用及第二點第

二款後段專用管線供應之再生水者，其計量設備應由中央主管機關

鉛封，始得計入再生水用量。但本辦法施行後第一年徵收年度之計

量得無須鉛封。 

四、用水人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水資源開發或投資節水設

備抵減，水資源之引蓄水地點或節水設備之安裝地點，以用水人自

有或承租之生產場所或營業處所為限。 

    前項投資設備，包括向他人購買、租賃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

造，供自行使用。 

五、投資水資源開發項目如下： 

(一)海淡水供應系統。 

(二) 再生水供應系統。 

(三) 地面水引蓄水設施。 

(四) 雨水儲留系統。 

(五) 中水道系統。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之水資源開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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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可抵減投資經費以材料費、設備費及施工費為限。 

申請水資源開發抵減證明文件之應備資料如下: 

(一)計畫書及許可證明文件。 

(二)材料費、設備費與施工費支出證明文件。 

(三)完成驗收後之照片。 

(四)若為地面水引蓄水設施應再檢附水權登記證明文件。 

(五)以融資租賃方式向租賃公司租用需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 

六、投資節水設備項目如下： 

(一) 水資源回收設備 

1. 過濾系統設備：指可將水透過該系統設備阻絕分離不純或污染物質，

符合回收再利用水質之系統設備，包含砂過濾、纖維過濾及薄膜過

濾等。 

2. 蒸發回收系統設備：以加熱方式將水蒸發，分離不純物質，再將蒸

發水回收之設備，且總固體物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 節水型水處理系統設備：指將水中的不純物質進行處理去除以達到

水質需求的系統設備，且純化過程之回收水用量至少需為處理水量

之百分之五以上。 

(三) 冷凝循環設備。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節約水資源效果之系統設備。 

前項可抵減投資經費以設備費為限。 

申請投資節水設備抵減證明文件之應備資料如下: 

(一) 原廠規格說明書。 

(二) 支付證明文件(如發票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 安裝完成照片。 

(四) 使用前後之用水平衡圖。 

(五) 節水前後水費單、水表紀錄或操作紀錄等可證明節水成效之文件。 

(六) 以融資租賃方式向租賃公司租用需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 

 

七、以租賃方式向租賃公司購置設備時，抵減金額以前一年七月一日至

當年六月三十日之支出租賃金額為限，不得納入下年度抵減。 

    用水人採前項租賃方式申請抵減，並於租賃期滿後購置取得該設備者，

不得重複申請水資源開發或投資節水設備之抵減。 

八、用水人於一百十二年二月一日之後完成驗收之水資源開發或投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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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設備得申請抵減，可抵減期間自完成驗收年份起算，於十年內抵

減完畢。 

九、用水人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抵減時，應於每年九月三

十日前將第五點第三項、第六點第三項規定之資料以彩色照片或彩

色掃描檔上傳至耗水費徵收作業網站(以下簡稱徵收網站)，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並取得核定之抵減項目、金額及有效期限等證明文

件，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於十二月十五日前至徵收網站填寫抵減金

額，始得自當年度開始之有效期限內逐年申請抵減金額。 

    前項審查，中央主管機關得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認定之。 

十、用水人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水污染防治費抵減者，應

提供前一年七月一日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水污染防治費之繳費證明文

件。 

    前項抵減金額以已繳納金額為限。 

十一、用水人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前將第三點、第十點證明文件以彩色

照片或彩色掃描檔上傳至徵收網站；如用水人已取得第九點證明文

件者，並應於前揭期限前至徵收網站填寫抵減金額。 

    用水人未能於前項期限前至徵收網站辦理者，得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

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至徵收網站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或補填抵減金

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審查繳費通知單。 

十二、中央主管機關收到前點申請資料後，應於十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

如認資料不完備時，應以電子郵件通知用水人於十日內補正，並以

一次為限；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以公文函復用水人申請案

未成立，並於徵收網站上註記逾期。但用水人於前點規定期限前，

仍可重新登錄徵收網站再次上傳或填寫相關資料。 

    前項資料經審查完備時，應以電子郵件通知用水人審核結果，屬符合

減徵抵減條件者，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三項寄發繳費通知單，或依本

辦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將溢繳金額返還用水人。 

十三、本辦法施行第一年，用水人依第十點申請水污染防治費抵減者，

以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間已繳納之水污

染防治費為限。 


